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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5,543,067 股 

2、发行后总股本：465,022,310 股 

3、发行价格：10.68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99,999,955.56 元 

5、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88,883,783.42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65,543,067 股 

2、股票上市时间：预计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 14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法律法规对限售

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发

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四、股权分布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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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

光华科技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本次发行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东方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构、

验资机构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认购邀请书》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追加

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

报价单》 

《发行方案》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

与承销方案》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普通股、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报告期 指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9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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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 Guanghua Sci-Tech Co., Ltd. 

成立日期 1980 年 8 月 30 日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光华科技 

证券代码 002741 

注册资本 465,022,310 元（本次发行后） 

实收资本 465,022,310 元（本次发行后） 

股票上市时间 2015 年 2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 郑靭 

董事会秘书 杨荣政 

注册地址 汕头市大学路 295 号 

邮政编码 51506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192821099K 

电话号码 0754-88211322 

传真号码 0754-88110058 

经营范围 

锂电池材料的生产、研发、销售；化学品的研发；危险化学品的

生产【具体按《安全生产许可证》（粤汕应危生字【2021】0007

号许可范围生产，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化工产品及

化工原料的销售【其中危险化学品按经营许可证（汕应危经（01）

【2022】0008 号，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26 日）及（汕金应急经

（B）字【2022】0006 号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26 日）许可范围

经营】；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

燃易爆物品）的加工、制造、销售；实验室常备玻璃仪器、仪器

仪表的销售；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

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

开发；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安全生产许可证》（粤汕应危生字【2021】0007 号）已到期换证，为《安全生

产许可证》（粤汕应危生字【2024】007 号许可范围生产，有效期至 2027 年 9 月 25 日），

工商信息尚未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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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23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 年 4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 年 5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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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

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程序 

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

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11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

同意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 2502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已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广东

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投资者名单》（以

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投资者名单》”），并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向深

交所提交了《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影响启

动发行重大事项的承诺函》启动本次发行。 

前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投资者名单》中包括：截至 2024 年 9 月 10 日收市

后公司前 20 名股东（已剔除关联方和港股通）中的 15 家、基金公司 55 家、证

券公司 28 家、保险机构 22 家、其他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20 家，共计 138

家投资者（剔除重复对象）。 

2024 年 9 月 19 日（含）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本次发行首轮申购

报价前（2024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00 前），有 28 名新增意向认购投资者。在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T-3

日）至本次申购报价前（2024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00 前）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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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等文件。 

在 10 月 17 日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经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启动追加

认购程序，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追加簿记期间以电子邮件或

邮寄的方式向上述投资者以及 3 名在追加认购期间表达意向且符合特定条件的

投资者补充发送了本次发行的《追加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发行方案》报送后至追加认购截止前，新增的 31 名意向认购投资者名单

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12 UBS AG 

13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14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湖南湘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施渊峰 

19 郭军 

20 张宇 

21 青岛鹿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 宁波鹿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董卫国 

26 陆金学 

2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 林丽华 

29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 吴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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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31 陈学赓 

经主承销商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

及发送过程符合《承销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也符

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

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发行价格确定、获配股

份分配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信息。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

是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

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上述投资者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其他补偿。 

2、申购报价情况 

（1）首轮认购情况 

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4 年 10 月 17 日（T 日）上午

9:00-12:00，主承销商共收到 14 份申购报价单及相关申购材料。前述 14 家投资

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除 4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

购保证金外，其余 10 家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前述 14 家投资

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相关申购材料，申购报价均合法有效。 

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效申购 

1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70 2,000 是 

2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92 3,000 是 

11.13 10,000 是 

10.73 19,000 是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9 2,200 是 

4 罗冠捷 11.28 2,000 是 

5 施渊峰 11.49 2,05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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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2,250 是 

10.69 2,500 是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

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10.68 2,000 是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42 2,000 是 

8 张宇 10.77 2,000 是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5 2,730 是 

11.93 3,780 是 

11.09 7,050 是 

10 林丽华 11.08 2,000 是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24 2,360 是 

11.39 8,001 是 

10.69 11,717 是 

12 陆金学 12.48 2,200 是 

13 方嘉琪 11.05 10,000 是 

14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1 2,300 是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

间优先”的原则，对以上 14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

价格、认购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以 10.68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根据首轮认购结果，本次有效认购金额为 68,967

万元，尚未达到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70,000 万元，有效申购总股数尚

未达到本次发行的拟发行股份数量 66,037,735 股，且有效认购对象家数不超过

35 家，经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决定以 10.68 元/股的价格对认购

不足的部分进行追加认购。 

（2）追加认购情况 

2024 年 10 月 17 日，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共向 169 名投资者发送了《追加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包括

166 名首轮认购时已发送过《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和 3 名表达了追加认购意向

且符合特定条件的新增投资者。新增投资者名单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1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吴晓琪 

3 陈学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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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追加认购邀请书》中的约定，经发行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律师的共同核查，在追加簿记期间 1 位投资者参与了

本次追加认购，该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基金公司无需缴纳保

证金），报价为有效报价。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效申购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8 1,033.00 是 

3、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经过首轮询价及追加申购，本次发行价格确定

为 10.68 元/股，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99,999,955.56 元，对应的发行股数为

65,543,067 股。有效认购数量未超过本次拟发行 66,037,735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已超过本次拟

发行股票数量的 70%，有效认购资金总额未超过 70,000.00 万元。最终获配投资

者及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790,262 189,999,998.16 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38,202 127,499,997.36 6 

3 方嘉琪 9,363,295 99,999,990.6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01,123 70,499,993.64 6 

5 施渊峰 2,340,823 24,999,989.64 6 

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53,558 22,999,999.44 6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9,925 21,999,999.00 6 

8 陆金学 2,059,925 21,999,999.00 6 

9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872,659 19,999,998.12 6 

10 罗冠捷 1,872,659 19,999,998.12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1,872,659 19,999,998.12 6 

12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2,659 19,999,998.12 6 

13 张宇 1,872,659 19,999,998.12 6 

14 林丽华 1,872,659 19,999,998.12 6 

合计 65,543,067 699,999,95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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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未超过《承销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规定的35名投资者上限。上述投资者均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投资者名单》及新

增的发送《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上述发行对象不

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

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

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125,000.00 万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70,000.00 万元（含本数），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最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5,543,067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已超过本次拟发行数量的

7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4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10.60 元/股（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追

加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68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0.75%。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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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99,999,955.56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1,116,172.1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88,883,783.42 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未超过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募集资金规

模上限。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4 年 10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光华科技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

第 14365 号），截至 2024 年 10 月 22 日 16:00 止，东方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认购者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699,999,955.56 元。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东方证券将扣除尚未支付承销费用后的上述认购款项

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4]第 10629 号），截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5,543,067 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0.6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55.56 元，扣除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1,116,172.1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8,883,783.4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5,543,06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

民币 623,340,716.42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人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九、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4 年 11 月 5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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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790,262 189,999,998.16 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38,202 127,499,997.36 6 

3 方嘉琪 9,363,295 99,999,990.6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01,123 70,499,993.64 6 

5 施渊峰 2,340,823 24,999,989.64 6 

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53,558 22,999,999.44 6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9,925 21,999,999.00 6 

8 陆金学 2,059,925 21,999,999.00 6 

9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872,659 19,999,998.12 6 

10 罗冠捷 1,872,659 19,999,998.12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1,872,659 19,999,998.12 6 

12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2,659 19,999,998.12 6 

13 张宇 1,872,659 19,999,998.12 6 

14 林丽华 1,872,659 19,999,998.12 6 

合计 65,543,067 699,999,955.56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65,543,067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4 名。

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8 号 1 栋 1 层 103-045 室（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2MABN899C1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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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 17,790,262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

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938,202 股 

限售期 6 个月 

3、方嘉琪 

姓名 方嘉琪 

证件号码 H032**** 

获配数量 9,363,29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6,601,123 股 

限售期 6 个月 

5、施渊峰 

姓名 施渊峰 

身份证号 3622011970****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 

获配数量 2,340,823 股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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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 450 号 9 幢 320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毅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BGTX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

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2,153,558 股 

限售期 6 个月 

7、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

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 2,059,92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8、陆金学 

姓名 陆金学 

身份证号 510212197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获配数量 2,059,92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9、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名称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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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创意路 199 号 B 幢 5 楼-028（东区） 

法定代表人 黄洁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2JUYEE8Y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0、罗冠捷 

姓名 罗冠捷 

身份证号 3624281982**** 

住所 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1、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明 

注册资本 60,06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2、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 栋基

金大厦 A 座 506 号 

法定代表人 唐泳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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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6 个月 

13、张宇 

姓名 张宇 

身份证号 1101041992****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4、林丽华 

姓名 林丽华 

身份证号 4405031968****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获配数量 1,872,65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做出的承诺等文件，主承销商及发行见证律

师对拟配售的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

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未通过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

认购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

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

安排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上

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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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

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及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及/或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其管理的参与本次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办理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管理的参与本次认购的公募基金产品不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

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2、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本次认购，

相关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3、罗冠捷、施渊峰、张宇、林丽华、陆金学、方嘉琪均为自然人，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

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此无需产品备案及私募管理人登记。 

4、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基金，已经根据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其基金管理人

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参与

认购，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

办法》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或《追加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提供文件，其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获配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

备案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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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需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

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C2、C3、

C4、C5。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4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

资者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

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

型养老金产品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罗冠捷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0 施渊峰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1 张宇 普通投资者 C5 是 

12 林丽华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3 陆金学 普通投资者 C4 是 

14 方嘉琪 普通投资者 C4 是 

经核查，上述 14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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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做出的承诺等文件，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

对拟配售的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

资助、补偿、承诺收益等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

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

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十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获得了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

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

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光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2 号），符合

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事项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向深交所报备的发

行与承销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深交所报备的发行与承销方案要求。

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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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

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

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

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亦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

及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十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注册；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

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向深交

所申报有关发行过程的文件并获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登

记和深交所的股票上市核准。发行人尚需依法履行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和上市的相关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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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证券代码：00274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 14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法律法规对限售

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安排。发

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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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郑创发 102,671,700 25.70% 

2 郑靭 24,912,880 6.24% 

3 陈汉昭 24,912,880 6.24% 

4 郑侠 23,490,000 5.88% 

5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善思慧成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438,656 2.86% 

6 方嘉琪 10,285,000 2.57%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91,504 1.35% 

8 谢壮良 4,172,200 1.04% 

9 邓福权 2,600,000 0.65% 

10 梁咏梅 1,753,000 0.44% 

合计 211,627,820 52.9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公司前十名股东及

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郑创发 102,671,700 22.08% 

2 郑靭 24,912,880 5.36% 

3 陈汉昭 24,912,880 5.36% 

4 郑侠 23,490,000 5.05% 

5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790,262 3.83% 

6 方嘉琪 14,449,009 3.11% 

7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善

思慧成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438,656 2.46%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32,387 1.49% 

9 罗冠捷 2,848,359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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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0 
诺德基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59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58,989 0.55% 

合计 232,005,122 49.89%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65,543,067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

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3 年度、2024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2024 年 1-9 月/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1 -1.08 -0.93 

每股净资产 3.39 4.39 3.37 4.38 

注 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期末总股本； 

注 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当期期末总股本； 

注 3：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注 4：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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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均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众会字（2022）01585 号、

众会字（2023）00819 号和众会字（2024）01080 号审计报告。2024 年 1-9 月的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10,675.50 324,206.15 372,873.81 303,181.36 

负债合计 175,175.11 189,385.90 195,805.46 144,927.40 

股东权益合计 135,500.39 134,820.25 177,068.34 158,253.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35,422.03 134,743.14 176,969.84 157,876.77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83,346.39 269,946.19 330,232.92 258,009.58 

营业利润 482.19 -51,045.89 8,557.64 5,650.48 

利润总额 181.84 -51,620.28 8,309.81 5,578.96 

净利润 679.02 -43,092.68 11,408.06 6,219.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77.76 -43,071.29 11,686.75 6,229.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0.15 -43,221.83 10,684.83 4,072.5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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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9.47 12,665.15 761.28 4,424.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8.15 -6,424.89 -22,730.86 3,779.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8.29 -9,890.31 34,112.65 -13,460.4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62.58 -12.11 70.45 -68.7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73.33 -3,662.16 12,213.52 -5,325.21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4 年 1-9 月

/2024.9.30 

2023 年 

/2023.12.31 

2022 年
/2022.12.31 

2021 年
/2021.12.31 

流动比率（倍） 0.97 1.06 1.36 1.34 

速动比率（倍） 0.75    0.88     0.87     0.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2.42% 55.53% 50.86% 46.30% 

资产负债率（合并） 56.39% 58.42% 52.51% 47.8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33 4.47 4.67 3.76 

存货周转率（次/年） 3.77  4.32   4.35   5.14  

利息保障倍数 1.08 -10.97 2.85 2.3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元/股） 
-0.07 0.32 0.02 0.1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8 -0.09 0.31 -0.14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数，2024 年 1-9 月数

据未年化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余额平均数，2024 年 1-9 月数据未年化 

6、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资本

化利息支出）； 

7、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8、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303,181.36 万元、372,873.81 万元、

324,206.15 万元和 310,675.5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60.71%、57.14%、

49.75%和 48.31%，整体比例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负债规模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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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27.40 万元、195,805.46 万元、189,385.90 万元和 175,175.11 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组成，各期占负债总额比例分别

为 94.94%、79.94%、80.36%和 88.04%，2022 年和 2023 年占比下降主要系随着

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长期借款的需求增加，导致非流动负债余额增加所致。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80%、52.51%、58.42%和

56.39%，流动比率分别为 1.34 倍、1.36 倍、1.06 倍 和 0.97 倍，速动比率分别

为 0.98 倍、0.87 倍、0.88 倍 和 0.75 倍。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有所降低，主要系 2023 年以来受到市场环境影响，公司经营出

现亏损。 

（三）资产运营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76、4.67、4.47 和 3.33（未年化），

存货周转分别为 5.14、4.35、4.32 和 3.77（未年化），公司周转能力整体较为稳

定。 

（四）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  6,229.61 万元、

11,686.75 万元、-43,071.29 万元和 677.76 万元。2023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

下降，主要系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中金属元素价格呈下行趋势，此前积累的较

高价位的原材料库存消化以及下游市场需求放缓，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和

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碳酸锂价格和磷酸铁锂价格大幅下降，因而公司在 2023

年末对锂电池材料生产原料及成品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进一步拉低公司净

利润，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同比下降。2024 年 1-9 月，随着原材料和主要产

品实现销售以及相关金属材料价格企稳，公司 PCB 化学品及化学试剂等业务收

入比重提升及化学试剂毛利率提高，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回升、业绩有所好转。 

（五）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金额为 4,424.63 万元、

761.28 万元、12,665.15 万元和-2,709.47 万元，2024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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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为负，主要受到市场环境影响、销售收入减少，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现

金流入相应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779.38 万元、-22,730.86 万

元、-6,424.89 万元和-4,558.15 万元，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 1-9 月公司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系公司当年进行大额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3,460.46 万元、34,112.65 万

元、-9,890.31 万元和-4,168.29 万元，公司各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等有息负债的增减波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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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 

保荐代表人：王为丰、龚骏 

项目组成员：石健、张泽华、王卉洁、尹望骞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19 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全奋、陈竞蓬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联系电话：020-28261738 

传   真：020-28261666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陆士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蒯薏苡、徐西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9 号北外滩来福士广场东塔楼 18 楼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传    真：021-6352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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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东方证券签署了《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保荐协议》《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承销协议》。东方证

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已指定王为丰和龚骏作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

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王为丰先生：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投行总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

表人，曾参与或主持中科电气（300035）、大北农（002385）、利源精制（002501）、

同大股份（300321）、金田股份（601609）、华研精机（301138）等 IPO 项目，

泛海控股（000046）定增、天成自控（603085）定增和金田股份（601609）可转

债等再融资项目，赛迪传媒（000504）控股权转让、沈阳特环（400036）股权分

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财务顾问项目，多个公司债券承销发行、新三板挂牌及

定增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龚骏先生：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投行总部资深业务总监，保荐代

表人，曾参与或主持恒润股份（603985）、法狮龙（605318）、荣亿精密（873223）

等 IPO 项目，宏达高科（002144）定增及晨丰科技（603685）可转债等再融资

项目，太极实业（600667）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等财务顾问项目，

16 华泰 01、17 塔城 EB、19 华泰 EB 等可交换公司债券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

银行业务经验。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东方证券作为保荐人对发行人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发行人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注

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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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东方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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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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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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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之盖章页）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7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之盖章页）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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